
「桃園市刺網漁業禁漁區、禁漁期及有關限制事宜」修正草案

總說明

　　「桃園市刺網漁業禁漁區、禁漁期及有關限制事宜」於106年

12月 8日以府農漁字第1060223432號公告發布在案，今針對該公告

禁漁期期間(每年的6月1日至8月31日)，經107及 108年實施後，

本市漁民及漁會皆有表示時間與相鄰縣市不能一致，查相鄰之新北

市、新竹市及新竹縣之禁漁期時間為每年的6月16日至8月15日，

為減少海上作業衝突，並配合魩鱙漁業捕撈期及北部沿海各直轄

(縣)市刺網禁漁期，以達共同禁漁之效果。擬修正「桃園市桃園市

刺網漁業禁漁區、禁漁期及有關限制事宜」第三條內容，共修正1

條，其要點如下：

一、每年六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，禁止刺網漁業漁船(筏)於本市

距岸三浬海域內作業。（修正條文第三條）


